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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中 央 音 樂 學 院 

海外國樂水平等級考試 

美國地區考試章程 

2011年度  
 

一、宗旨 
中國中央音樂學是中國全國最高水準重點高等音樂藝術學府。中央音樂學院校外音樂水平
考級委員會，本著普及音樂教育的宗旨以嚴謹的學術作風和優良傳統，為海外業餘學習中
國樂器的音樂人士，提供專業權威性的水平鑒定與考核工作。 

 

為弘揚中華民族音樂文化，中國中央音樂學院與美國加州青年國樂團合作，在美國地區舉
辦海外國樂演奏水平等級考試﹝簡稱：考級﹞，評定及頒發中央音樂學院校外音樂水平等級
考試合格證書，提升國樂演奏專業水準，協助推動當地國樂發展。 

 

考級教材採用中央音樂學院各專業的考級教程，均是按循序漸進和重視基本功訓練的教學
原則，由富有經驗的專家編寫。廣大學琴者如能重視規律并按照正確教程學習，將會穩步
向前，達到開發智力，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養。 

 
 

二、二、二、二、    考級考級考級考級 

1. 報考資格： 具有效身份証明文件者均可報名。 

2. 考級術科： 二胡、琵琶、揚琴、古箏、中阮、哨吶、笛子。 

3. 考級級別： 各專業演奏水平定為一至九級及最高演奏級。 

  第一至六級，可隨意報考。 

 第七、八、九、演奏級者，不允許跳級。 

 不允許同年在同一樂器上考兩個或以上不同的考級。 

 演奏級者須已通過第九級考試。 

4. 考級教材： 指定採用中央音樂學院考試委員會編訂各術科海外版考級教程樂譜。 

5. 考級內容： 第一至六級：自選練習曲一首、樂曲一首，合共二首。 

 第七、八、九、演奏級者：自選練習曲一首、樂曲二首﹝原則上傳統和近代
各一首，按個別樂器考級教材所訂曲目而定﹞，合並三首。 

6. 考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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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所有考生不論背譜或看譜演奏，應考時必須帶備指定正本樂譜進場考試，
否則考生有可能被拒絕應試。 

ii. 所有考生所有考生所有考生所有考生原則上需原則上需原則上需原則上需背譜演奏背譜演奏背譜演奏背譜演奏。 

iii. 除了揚琴及古箏，考生必須自備演奏樂器應考。揚琴及古箏考生亦可自備
樂器。 

iv. 考生老師可幫助一至四級的考生調弦，應考五級或以上者應自行調好弦入
場。自帶揚琴和古箏者應自行調弦。 

v. 因考級時間不足以給考生演奏整首樂曲時，主考老師可在能予考生評分的
情況下，中斷考生的演奏。 

vi. 所有考級不用伴奏。 

7. 考級守則： 

i. 考生須於應考時間前３０３０３０３０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到達試場候考區向註場職員報到，經審核證
件無訛，始准應考。遲到考生有可能被拒絕應考。 

ii. 考生因事未能按時應考者視為自動棄權，不予補考，也不退費。考生如因
帶有傳染性的疾病，不應出席應考，並於考試期後１０天內提出醫生證明
文件，可獲退還已繳付的考試費，逾期申請恕不接受。 

iii. 考生須攜帶及呈視准考證及身份證明文件應考，如遺失准考證，必須盡快
於試前辦妥補發手續。 

iv. 考生或其他有關人等攜往考級地點的財物，應自行保管，年幼考生在考級
地點的人身安全，一概由家長、老師、或監護人負責。 

v. 除中央音樂學院的代表、當地職員、傳譯員和有關工作人員外，任何人士
不得停留或徘徊考室門外聆聽、視看或拍錄考試進行情況。 

vi. 除考試必需品，例如樂譜及樂器外，考生不得攜帶其他物品進入考室，違
例者可被取消考級資格。 

vii. 考級以中文普通話進行，倘考生在考級時需要傳譯服務，請在報名表上註
明。 

viii. 考生在考級演奏時，可能會被錄影。此舉主要為保證考級成績得到公平的
評審，評分調整和評委研討之用。有關錄影，可能作為不記名的存檔，一
律不對外提供或複製。 

ix. 看譜演奏的考生，在演奏時必須自翻樂譜，評委不會協助翻頁。如考生有
此需要，必須於報名時闡明，經批准後可由友人﹝不是老師或家長﹞代勞翻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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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評審表在考級後３０工作天內寄交考生，合格証書９０工作天後同樣處
理。 

xi. 中央音樂學院與加州青年國樂團保留考級最終評核的權利。 

 

三、三、三、三、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1. 時間表： 

  接受報名： 2011-8-14 星期日 

  截止報名： 2011-10-9 星期日 

  寄發准考證： 2011-10-10 ~ 10-12  

  考試日期： 2011-11-12~ 11-13     (星期六、日) 

2.   報名手續： 

i. 所有報考申請須符合中央音樂學院所訂定的考試規則。中央音樂學院與加
州青年國樂團保留決定接受或拒絕任何人士報考的最終權利。 

ii. 逾期的報考申請將由主辦單位作個別考慮，倘獲批准，考生須付逾期$40
的附加費。 

iii. 如考生因參加 SAT 等其他公開考試而對考試時間有所要求，請於報名時
在報名表上清楚注明。准考証寄出後，將不再接受更改。 

iv. 報名表格可經由加州青年國樂團、導師、琴行 索取或於網頁 
http://www.uscycs.org/exam/  下載。 

v. 在填寫報名表前，應先詳閱「海外音樂水平等級考試─美國地區考試章
程」。 

vi. 考生填妥報名表後，必須連同考級費支票(  收款人請填寫 California Youth 

Chinese Symphony  或 C YCS  ) ，於截止日期前郵寄至報名地址： 
     California Youth Chinese Symphony   (  加州青年國樂團 ) 

P.O. Box 4192 
Santa Clara, CA 95056-4192 

 

vii. 考生需按照考級費用繳費，否則報名作廢。已繳交的考級費用，將不獲退
還，亦不得用作代付其他人士考級費。 

 
 


